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28日14:00起。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8日

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800号本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据此，在计算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应当扣减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数，即公司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20,881,245 股。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59,149,7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51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20,747,69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73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402,0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6782%。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3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
435,6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77%。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21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5%；反

对5,88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2%；弃权5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684%；反对5,88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991%；弃权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

案》

2.01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353,208,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56%；反

对5,833,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4%；弃权10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4,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607%；反对5,833,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94%；弃权10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9%。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353,2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7%；反

对5,853,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8%；弃权95,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8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435%；反对5,853,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262%；弃权9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353,20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7%；反

对5,847,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1%；弃权10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87,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438%；反对5,847,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115%；弃权10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7%。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4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53,20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6%；反

对5,84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8%；弃权10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86,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433%；反对5,84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91%；弃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5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同意353,19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0%；反

对5,848,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4%；弃权10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84,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380%；反对5,848,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144%；弃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6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353,19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17%；反

对5,853,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8%；弃权10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79,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262%；反对5,853,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262%；弃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7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53,206,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52%；反

对5,855,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04%；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2,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570%；反对5,855,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315%；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8发售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353,21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8%；反

对5,84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5%；弃权88,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1,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795%；反对5,84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67%；弃权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9承销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53,22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99%；反

对5,837,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4%；弃权8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9,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973%；反对5,837,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883%；弃权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筹资成本分析

表决情况：同意353,21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88%；反

对5,84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8%；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879%；反对5,84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07%；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1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表决情况：同意353,23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7%；反

对5,821,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0%；弃权90,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22,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7304%；反对5,821,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505%；弃权9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22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98%；反

对5,832,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1%；弃权93,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966%；反对5,832,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70%；弃权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20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1%；反

对5,839,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0%；弃权100,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645%；反对5,839,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939%；弃权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226,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06%；反

对5,84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4%；弃权82,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11,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7039%；反对5,84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968%；弃权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214,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4%；反

对5,84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2%；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0,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759%；反对5,84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127%；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公司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

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213,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1%；反

对5,84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2%；弃权88,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735%；反对5,84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127%；弃权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244,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58%；反

对5,793,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3%；弃权111,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3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7490%；反对5,793,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831%；弃权1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9%。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

事规则（草案）（H股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9.0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H 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9%；反

对5,81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6%；弃权12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8,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715%；反对5,81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379%；弃权1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2《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H 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9%；反

对5,81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6%；弃权12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8,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715%；反对5,81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379%；弃权1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3《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H 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9%；反

对5,811,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2%；弃权12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8,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715%；反对5,811,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258%；弃权1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或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

案》

10.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H 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89%；反

对5,799,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8%；弃权13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887%；反对5,799,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966%；弃权1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0.02《关联（连）交易管理办法（草案）》（H 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2,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9%；反

对5,798,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5%；弃权138,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8,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6718%；反对5,798,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942%；弃权1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聘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确定其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238,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40%；反

对5,756,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27%；弃权155,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24,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7331%；反对5,756,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917%；弃权1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3%。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405,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06%；反

对5,57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35%；弃权16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691,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1371%；反对5,57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650%；弃权1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

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5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155%；反对

5,841,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85%；弃权242,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35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3155%；反对5,841,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985%；弃权2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H 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11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87%；反

对5,876,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62%；弃权161,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397,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4273%；反对5,876,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820%；弃权1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7%。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

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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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6号4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
46

17,086,185
17,086,185

38.8885
38.8885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3,936,306股，即总股本44,400,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463,69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孟曦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其中董事冯云彪先生，独立董事秦松疆先生，独立董事刘

航先生，独立董事白玉芳女士，因公务原因未现场列席会议，以通讯方式参加；董事长李凯先

生因公务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孟曦东先生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078,969
比例（%）

99.9577

反对

票数

7,216
比例（%）

0.042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078,969
比例（%）

99.9577

反对

票数

7,216
比例（%）

0.042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078,969
比例（%）

99.9577

反对

票数

7,216
比例（%）

0.042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北京博睿宏远
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6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北京博睿宏远
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6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6
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6,089

126,089

126,089

比例（%）

94.5868

94.5868

94.5868

反对

票数

7,216

7,216

7,216

比例（%）

5.4132

5.4132

5.413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包挺昱律师和郭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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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股票交易已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后的首个会计年度、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
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营业收入

扣除后营业收入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
的所有者权 益

本会计年度

亏损：7,200万元–8,600万元

亏损：7,000万元一8,400万元

亏损：7,800万元一9,200万元

亏损：0.4188元 /股 –0.5025元/股
33,000万元 –38,000万元

32,000万元 –37,000万元

本会计年度末

7,200万元 –8,600万元

上年同期

亏损：9,747.42万元

亏损：13,089.88万元

亏损：13,790.26万元

亏损：0.7831元/股
13,473.29万元

13,064.19万元

上年末

14,951.87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

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积极推进市场拓展、深化战略合作落地、加快业务

结构优化升级，各项经营举措落地见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提升。本期公司

核心主营的消费电子产品、覆铜板新材料等业务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呈明显提升态势，一

方面系核心产品订单规模扩大带来显著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得益于公司核心产品技术体系

成熟、生产工艺稳定可控，同时公司通过持续优化供应链管理体系、提升生产运营效率，实现

了对生产成本的精细化管控，有效提升了整体盈利水平。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公司董事会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3.1条（一）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

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的情

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同时，因公司存在“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

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若

2025年经审计后的相关指标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

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具体请查阅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0）。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48 证券简称：*ST高斯 公告编号：2026-015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盈利：16,500万元–23,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7.64%-55.27%
亏损：15,000万元–21,5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不适用

盈利：0.18元/股–0.27元/股

上年同期

盈利：36,885.51万元

亏损：10,907.22万元

盈利：0.45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重

大事项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

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报告期内，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以战略为引领，系统谋划业务、资产、人

员、治理四个优化，经营规模持续扩张，业务结构深度调整，海外经营网络逐渐完善，全球化运

营能力不断提高，客户结构与渠道管理持续强化，模式创新推动产业链纵深发展，全年实现经

营实物量预计超过1.5亿吨，同比增长超过40%；但由于产业链整体周转速度放缓、产业客户

经营利润下滑的影响，公司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有所下滑。

（二）本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主要原因系公司

为配套大宗供应链现货经营，运用期货等衍生品工具对冲大宗商品价格及汇率波动风险，以

锁定成本或利润从而实现稳健经营，报告期内相应产生的一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处置损

益，根据现行套期会计准则的要求需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列示，该部分损益实际上与

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是公司常态化的价格风险管理工作结果。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拟对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德龙”）等30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中部分资产进行重整投资，并由公司与江苏德龙等30家公司以及本次重整投资的管理人共

同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公司将联合合作方共同出资实施本次重整投资，收购境内外相关资

产。本次重整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或国家出资企业的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亦需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及江苏省响水县人

民法院裁定批准。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有待进一步

评估确定，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二）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以公司最终

披露的经审计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26-11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6-006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郑国坚先生递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郑国坚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郑国坚先生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公司股东会补选产生

新任独立董事前，郑国坚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国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郑国坚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对郑国坚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6-007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剑洲先生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副总经理张剑洲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披露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张剑洲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副总经理张剑洲先生拟计

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即2025年10月29日至2026年1月28日）以

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52,8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2%。

近日，公司收到副总经理张剑洲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的

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剑洲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经届满，在减持计划

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副总经理张剑洲先生未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股份数量及结构均未发生变化。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姓名

张剑洲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

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股）

1,011,400
252,850
758,550

持有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0.0721%
0.0180%
0.0541%

本次变动后

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股）

1,011,400
252,850
758,550

持有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0721%
0.0180%
0.0541%

注：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的股份。

二、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副总经理张剑洲先生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间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近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届满，张剑洲

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

和相关承诺的情况。

3、张剑洲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备查文件

张剑洲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